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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人民或團體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

理法案件指導原則草案總說明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六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與說明，人民

或團體得檢舉違反該法之行為，其經查證屬實且罰鍰達一定金額者，得

以實收罰鍰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檢舉獎勵金予檢舉人。且為使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充獎勵金比例有一定的遵循規範，由中央主

管機關對獎勵金發放訂定指導原則，以明確規範檢舉獎勵金發給之作

業，俾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發給之相關辦法，爰訂定本原

則，其要點如下： 

 

一、本原則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檢舉違規獎勵之對象、方式及檢舉應備要件。（第二點及第三點） 

三、檢舉人獎勵資格、罰鍰金額達一定數額之規定及不發給獎勵金之情

形。（第四點及第五點） 

四、獎勵金審核機制、發給基準及分配方式。（第六點至第九點） 

五、檢舉獎勵金申請、對案件保密規定及保護檢舉人。（第十點及第十

一點） 

六、核發頻率、方式及領取期限。（第十二點及第十三點） 

七、編列預算之機關及實收罰鍰總金額。（第十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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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人民或團體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

理法案件指導原則草案 
條  文 說  明 

【目的】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

為使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獎勵

人民或團體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行為，

提充獎勵金有一定遵循規範，特訂定

本原則。 

一、本原則訂定目的。 

二、依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三項立法說明，

為使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充

獎勵金比例有一定的遵循規範，宜由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指導原則，爰訂定

之。 

【檢舉違規】 

二、本原則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罰鍰金額：指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對違反本法義務行為，

依本法所裁罰之金額。但不包括

依本法第六十六條所追繳之所得

利益。 

(二)檢舉人：指自然人、法人或非法

人團體。 

本原則專用名詞定義。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受理檢

舉人以書面、言詞、電話、傳真、電

子郵件或上網檢舉違反本法案件，應 

確認檢舉人檢舉案件，應提供下列資

訊：  

(一)檢舉人之姓名及聯絡方式。 

(二)違反本法案之案件發生地之地

址、地號、定位或其他可得確認

之位置敘述。  

(三)可供查證之相關事實、證據、照

片、影片或資料。 

以言詞或電話檢舉者，應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作成紀錄，並與

檢舉人確認其檢舉內容。 

一、檢舉人之檢舉方式、應表明及應備事 

項，爰訂定第一項。  

二、為暢通檢舉管道，檢舉人以言詞或電

話舉發特定對象違反法令者，應作成

紀錄，以為慎重，爰訂定第二項。 

【檢舉獎勵金】 

四、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所稱罰鍰

金額達一定數額，依檢舉人提供之相

關事證，經查證屬實並據以裁處罰鍰

者，係指實收罰鍰金額達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者。 

明定罰鍰金額達一定數額之規定。 

 

五、檢舉人有下列之一情形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不發給獎勵金： 

(一)以匿名或虛偽姓名檢舉。 

(二)檢舉人為中央或地方公職人員。 

明定不發給獎勵金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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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舉之污染案件為主管機關已查

獲之污染事實。 

(四)就同一污染案件，檢舉人已依其

他規定領有檢舉獎勵金。 

【審核及發給基準】 

六、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公正審

核獎勵檢舉之案件，得組成審核小

組。審核小組以書面審核為原則；必

要時，得實地查證。 

審核小組置召集人一人，負責召

集會議，並擔任會議主席；審核小組

成員為五人以上，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聘任之。  

明定得組成審核小組，審核獎勵檢舉案件。 

七、因檢舉而查獲違反本法規定情事，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發

給檢舉人至少罰鍰實收金額百分之十

之獎勵金；檢舉人現為或曾為被檢舉

人之受僱人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發給檢舉人至少罰鍰實收金

額百分之三十之獎勵金。                                                                                                                                                                                                                                                                                                                                                                                                                                                          

前項規定之基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依財務特性或預算

審查結果按比率調整。但有特殊或重

大事蹟，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審查同意者，獎勵金核發比率不受

前項規定限制。 

一、 明定檢舉違反本法規定獎勵金之基

準，爰訂定第一項。 

二、 發給檢舉人獎勵金之基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依財務特性或預

算審查結果按比率調整，爰訂定第二

項。 

八、二人以上先後檢舉同一污染案件者，

僅獎勵最先檢舉者；二人以上共同或同

時檢舉同一污染案件者，以該案件應核

給之獎勵金金額平均分配之；無法分別

先後時，平均發給之。 

二位以上檢舉人，檢舉獎勵金分配方式。 

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檢舉

人之獎勵金，其檢舉內容之行政處

分，雖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處分，

且無檢舉不實之情事者，已發給之獎

勵金得不予追回。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不追回訴願

或行政訴訟撤銷處分案件但已發給檢舉人

之獎勵金，以免衍生爭議。 

【申請及保密】 

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獎勵

金時，應請檢舉人提供身分證明文件。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

他機關對於檢舉人之姓名、年齡、住

址、文書、圖畫、消息、相貌、身分

資料或其他足資辨別檢舉人之物品應

檢舉獎勵金申請及對於檢舉人之有關資訊

應予保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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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保密。對於檢舉人之檢舉書、筆錄

或其他資料，應以密件保存，並禁止

第三人閱覽或抄錄。 

十一、受理檢舉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對於檢舉人之安全，於必要時，

得洽請當地警察機關提供保護。 

檢舉人因檢舉案件而有受威

脅、恐嚇或有其他危害行為之虞者，

直轄市、縣（市）應洽請警察機關依

法處理。 

於必要時，洽請當地警察機關提供保護檢

舉人。 

【核發方式及領取】 

十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檢舉

案件獎勵金之核發，以每三個月核

發一次為原則。但獎勵金預算不足

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俟後續預算編列程序及期程，彈性

調整核發獎勵金之頻率及方式。  

罰鍰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以每

期實收罰鍰金額比率核發。  

核發獎勵金之頻率及方式。 

 

 

十三、經核定發給獎勵金之案件，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通知檢舉人於三

個月內領取獎勵金，並依所得稅法

相關規定辦理。領獎期限之最後一

日，適逢星期六、星期日、例假日、

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順延一日

領取。檢舉人屆期未領取者，視為

放棄。 

獎勵金領取期限。  

【編列預算】 

十四、本原則執行所需之獎勵金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參考以往年

年度檢舉案件數、實收罰鍰金額及

地方特性等，提充編列納入公務預

算支應。 

明定獎勵金由主管機關以編列公務預算支

應。 

 


